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

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

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防控

的实践彰显了我国治理制度优势，也暴露出了

包括风险沟通、舆情应对在内的社会治理体系

和能力方面存在的不足。

总的看，此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

沟通总体平稳，舆情应对总体可控，达到了沟

通社会风险、促进社会整合、提升公众信心的

目的。特别是浙江、上海等地的舆情应对得到

普遍认可。在融媒体环境下，媒体格局、传播

方式、舆论生态发生深刻变化，此次新冠肺炎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处置，是在全程

直播、全媒参与、全时裂变的情况下进行的，

舆情应对难度极大。主流媒体、管理机关为此

付出了艰苦努力。据说后期有舆情应对专家参

与前方指导，这种创新值得点赞。

但是从舆情传播效果看，群众还有较大意

见，舆情应对机制仍有短板。导致此次疫灾部

分舆情应对失当的一个客观原因，是公共权力

机关在疫灾初期对新冠病毒肺炎的认识不全

面，专业意见未得到充分尊重。针对这样规模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决策难度很大，需

要在管制措施可能导致的高社会成本和确保公

众安全间取得平衡。

从湖北省、武汉市此次与新冠肺炎相关的

热点舆情看，舆情应对机制还存在缺陷，比

如：舆情研判精准度不够，大数据支撑及深度

分析不足；应急新闻发布会后台支撑不够，职

能部门信息协同不畅；舆情平息后的形象修复

没有及时跟上，存在潜在形象损害风险。

这些缺陷背后的根本问题是认识不到位，

理念未更新。2020 年 2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适应公

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变化，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对善意的批评、意见、建议认真听取，对借机

恶意攻击的坚决依法制止。实际上，早在

2016 年 4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

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就指出，

要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

台，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

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

督的新渠道，并明确要求“对网上那些出于善

意的批评，对互联网监督，不论是对党和政府

工作提的还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提的，不论是和

风细雨的还是忠言逆耳的，我们不仅要欢迎，

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习近平总书记的系

列重要论述，为完善融媒体环境下重大突发事

件社会舆情治理机制提供了基本遵循。

结合抗击新冠肺炎舆情应对实践，建议首

先从提升理念入手，进一步完善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舆情应对机制。一是树立“上街就是

上媒体”的理念。在融媒体环境下，重大突发

完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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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公共事件的任何参与者都有能力做全媒体

传播，因此各级各类有公共属性的权力机构必

须做好在直播下工作的心理准备和实体改进。

公权机构唯有回归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彰显一

心为民的本色，才能降低引发负面舆情的可

能。二是理解传播参与就是治理参与。重大突

发事件中媒体及公众的传播和评论，是多元主

体共担、共建、共治、共享的具体表现。丰富

的舆论表达是党和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应对

重大突发事件的常态，公共权力机关应尊重并

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

权，以及媒体的报道权和传播权。三是提升舆

情依法应对水平。要确保管理部门权限法定，

对表达越轨的处置标准法定。对于违反法律法

规传播内容及传播行为，依法封堵、依法管理

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但是封堵和查处要十分慎

重。总的尺度是，要有利于建设有活力又有秩

序的社会，保持民众表达权利与国家安全、表

达权利与公民权利、表达权利与社会正义的积

极平衡。

（责任编辑：杨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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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的讲话中强调：“疫情防控越是到

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

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

作顺利开展。”这为依法疫情防控、依法信用

治理指明了方向。在疫情防控这场大考中，作

为防范和化解经济社会重大信用风险的重要抓

手之一信用治理，如何危中寻机，深化信用服

务管理，推动诚信社会建设，是亟待研究的重

要问题。

全面理解社会信用的内涵，是充分发挥信

用治理作用的前提。在疫情防控中，有些事件

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思考，例如，武汉女子监狱

刑满释放人员黄某英事件，澳大利亚回国隔离

期不戴口罩户外跑步且拒不配合防疫工作的梁

女士事件，隐瞒病情携家人从美国飞回中国治

疗新冠病毒肺炎的黎女士事件，等等。同时，

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公共场合不戴口罩”是

否适合作为失信行为纳入联合惩戒？“战斗在

一线的工作者”是否适合增加信用分作为守信

激励的依据？这些都涉及到如何界定信用内涵

和外延的基本问题。在我国，社会信用不仅超

越了西方市场信用的单一内涵，也发展了中国

道德准则的传统内涵，创新为集经济上的信用

资本、道德上的诚实守信、法律上的信用权益

三位一体的系统概念。相应地，社会信用权是

法律赋予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的对主

体信用信息的知情权、异议权和修复权，兼具

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2020 年 3 月 1 日刚刚实

施 的 《信 用 信 息 分 类 与 编 码 规 范》（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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